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意外伤害身故额外给付保险（互联网专属）条

款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是我公司各类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专属）合同（以下简称“主保

险合同”）的附加合同，只有在投保了主保险合同的基础上，方可投保本附加保险。 

本附加保险合同与主保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保险合同为准。本附加保险合同未约定

事项，以主保险合同为准。 

主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保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保险合同无效，本附加保险合同

亦无效。 

凡涉及本附加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与主保险合同一致。 

第三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的受益人与主保险合同一致。 

保险责任 

第四条  在本附加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经交通管理部门核实的道路交通肇

事逃逸事故，并自该事故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以该事故为直接且单独原因身故，且自该事故发生

之日起的“约定时间”内未找到责任人的，保险人按照本附加保险合同约定的身故保险金额给付

身故保险金，本附加险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约定时间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责任免除 

第五条  主险合同中列明的“责任免除”事项，也适用于本保险合同。 

保险金额 

第六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期间 

第七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与主险合同一致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保险金申请与给付 

第八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

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导致

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2、保险单或保险凭证； 

3、保险金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4、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医疗机构、公安部门或其他相关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

若被保险人为宣告死亡，须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出具的宣告死亡证明文件；若为境外出险，



需提供事故发生地使领馆出具的包含死亡原因的书面证明材料；如本保险合同要求的死亡证明可

证明死亡原因的，可用死亡证明；否则，保险金申请人应提供司法鉴定机构或保险人认可的机构

出具的死因鉴定报告； 

5、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须认定被保险人遭受的道路交通事故涉及肇事

逃逸； 

6、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7、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遗产时，须提供可证明合法继承权的相关权利文件； 

8、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有效身份

证件等相关证明文件。 

其他事项 

第九条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本附加保险合同即行终止： 

（一）主保险合同终止； 

（二）投保人解除本附加保险合同。 

释义 

本附加保险合同涉及下列术语时，适用下列释义： 

交通肇事逃逸事故：指被保险人驾驶或乘坐各类交通工具（包括飞机、火车、轮船、机动车、

非机动车）以及未乘坐交通工具步行、骑行于道路期间，遭遇直接导致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交

通事故，而事故责任方为推卸、逃脱责任，未按交通管理法律法规处置，擅自逃离事故现场使交

通事故所引起的民事、刑事、行政责任无法确定的情形。具体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以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为准。 

 


